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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共有产权住房未按时
签约，购房资格即时丧失

准入方面，意见稿指出，符合申请条
件的申请人可以通过规定方式提出保障
性住房申请，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住
房保障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

申请人获准配租、 续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 应按照规定的时间、 方式签订合
同、协议，逾期未签约的，视为放弃住房
保障权利并终止本次申请， 由排在其后
的申请人依次递补； 再次提出住房保障
申请的，重新轮候。申请人获准配售共有
产权住房，未按规定的时间、方式到场选
房并签订合同、协议，其购房资格即时丧
失，3 年内不得再次申购共有产权住房。

续租公租房需提前 3 个月
申请，最多延长 6 个月

意见稿提出，续租公共租赁住房、政
策性租赁住房的， 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
满 3 个月前向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提出申
请。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未按规定提出
续租申请的或因其他原因租约期满未续
签租赁合同的承租人， 租赁期满应当腾
退住房，如无法腾退的，可以申请最长不
超过 6 个月的延长居住期。 退出或换购
共有产权住房的， 办理转让手续时应当

腾退住房，如无法腾退的，可以申请最长
不超过 1 年的延长居住期。 延长居住期
期满必须腾退住房。

租赁合同到期或解除、 共有产权住
房回购或住房被司法处置的， 住户应当
自收到运营单位解约通知或司法文书后
30 天内结清相关费用、主动腾退住房。

缓交或减免租金，每个年度
只能申请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意见稿对住户的入
住行为作出了规范， 共提出八条禁止事
项，包括禁止擅自调换、出借、出租、转
租、出售、抵押、赠与住房；禁止擅自改变
住房用途或者使用功能， 或在物业管理
区域、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禁止乱搭乱
建，高空抛物等。

但出现以下情况， 可允许进行房屋
调换申请。 其中包括允许住房面积与申
请家庭人口数相匹配或自愿承诺接受低
于家庭人口数对应面积标准房源的承租
人之间协商互换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
房。 此外，因住房无电梯且不在首层，申
请人或共同申请人一至二级肢体残疾、
行动不便的， 承租人凭有关证明材料提
出调换申请。

意见稿提出，承租人家庭出现经济困

难的，可以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向运营单位
申请缓交或减免租金，其中领取失业救济
金期间可以缓交租金，发生大病、变故等
可以视情况减免不超过 12 个月的租金。
缓交或减免租金每个年度只能申请一次，
由运营单位审核承租人家庭情况、有无住
房使用违规记录、申请事由材料等酌情处
理并以向承租人反馈结果为准。

承租权、 居住权不得赠与、
转让和继承

意见稿提出， 已办理登记的共同居
住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继续承租居住
至合同期满； 共同居住人符合住房保障
条件的， 应按规定另行办理保障性住房
申请、进行轮候；共同居住人不符合住房
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腾退住房。

此外，单位发生重大违法事项、被吊
销或注销法人登记、迁离本市的，应按规
定约定解除租赁合同， 并主动腾退整体
租赁的保障性住房， 实际居住的人员应
予配合。 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期满即终
止， 保障性住房承租权、 居住权不得赠
与、转让和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 若然共有产权住房
的承购人去世， 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可以
继承个人产权份额继续居住， 不符合条

件的或选择退出共有产权住房的， 可以
继承个人产权份额转让收益。

不满意度达 25%可换物业，
每 1 至 2 年一次入户检查

意见稿对物业服务提出了相关的监
督规范。 要求运营单位每年定期对保障
性住房物业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 区分
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档
由住户打分。 满意度较高的物业服务单
位，由运营单位给予表彰奖励、优先选聘
服务其他物业管理区域。 不满意度达到
25%的，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予以解聘。

意见稿还提出，运营单位应按合同、
协议约定，由服务督导员、物业管理人员
进行保障性住房入户检查， 及时掌握承
租家庭人员变化、房屋使用、室内设施状
况等情况，并做好检查记录建档管理。采
取全部轮流检查的， 每 1 至 2 年开展一
次；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的，每年
抽取不少于 30%的户数。 两年内没有违
规使用记录、 没有发现违规使用线索的
住房，每年入户检查不超过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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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保障性住房监管办法正征求意见

获配共有产权住房未签约 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意见稿生效后， 有效期 5 年。

公众可将相关意见和建议通过书
面邮寄至广州市越 秀区豪贤路
193 号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住
房监管处，邮编 510030；或发送电
子邮件到：zbbzfjgc@gz.gov.cn。

日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市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保障性住房使用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众意见的公告。 11 月 14 日前，公众可提出反馈意见。

◎温馨提醒◎

■新快报记者 王彤


